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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西吉县政协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
委员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

——在政协西吉县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

西吉县人民政府

各位委员：

现将政协西吉县第十一届五次会议确定的提案办理情况通

报如下，请予审议。

县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期间，政协委员从关心西吉经济社会

发展和支持政府工作大局出发，积极参政议政，以高度的责任感

和事业心，深入调查研究、积极建言献策、高度凝练梳理，交由

县政府办理的提案 19件（其中重点提案 6件、提案 13件），对

改进政府工作、构建和谐社会，促进全县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高

质量发展，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。经过各承办部门（单位）的努

力，19件提案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年度目标任务。

一、办理情况

（一）重点提案 6件，已全部办结。分别是：第 1号关于推

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提案。严格落实“四

个不摘”要求，制定《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

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方案》等系列政策文件，整合资金

14.37亿元，精准实施了一批强产业、夯基础、促增收的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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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

扶机制，全面摸清各类监测对象底数，对 235户 1117人监测实

行网格化监测预警。常态化开展“四查四补”，做到早发现、早

帮扶、早清零。第 2号关于对村级集体资金加强监督、检查、管

理的提案。加强“三资”审计监督，聘请审计公司对村（居）民

委员会成员任期财务收支、债权债务情况和离任经济责任进行审

计，审计资金 5.54 亿元。强化“三资”清查管理，全县清查核

实资产 6.43亿元，资源性资产总面积 343.51万亩。制定《关于

开展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评估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对 2019年、

2020 年 63 个中央和自治区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进行了评

估。第 3号关于加强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的提案。在全县推广

“拆清整建绿亮管”工作措施和“环境整治积分制”模式，扎实

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，打造示范村 70个，劳动力 32.33万（次），

村庄绿化植树 82.79 万株，种植庭院经济 7800 亩，拆除残垣断

壁 4285处，清理生活垃圾 12.44万吨，改造卫生户厕 3000座。

第 4号关于在县城内增设停车场、泊车位，规范停车管理的提案。

坚持“疏堵结合”原则，开展泊车位常态化巡查监管，合理设置

集中停车场，在县城区建设停车场 1.7万平方米。第 5号关于加

大县城道路改造提升力度的提案。投资 1.34亿元，对西涵路、

吉强东街等道路进行了改造，在葫芦河桥、政府街十字等路段配

套交通信号灯等基础设施。第 6号关于加强学校周边环境治理的

提案。制定《2021 年全县中小学幼儿园“护校安园”专项工作

方案》《西吉县公安局规范校园“护学岗”工作方案》等文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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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查处涉校案件 13起，行政拘留 14人，建立校外学生租住屋

登记备案制，排查出租屋 865间，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检查 380余

次，整改问题 127条，立案处罚 2起，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55

份，罚款 2.8 万元，依法吊销关停网吧 9家，关停 KTV 等娱乐

场所 5家。

（二）提案 13件，已办结的提案 11件。分别是：第 7号关

于加快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实施，进一步提升规范管理水平的提

案。投资 5029 万元，对交通运输局家属楼、扶贫办家属楼等 7

个小区 2.57 万平方米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。第 8号关于加强垃

圾分类知识宣传，建立鼓励机制，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提案。

通过各类媒体、多途径强化垃圾分类宣传，提高垃圾分类知识的

知晓率，在政务服务中心等人流量较多单位增设“四分类”垃圾

箱 200多个、商住小区投放 400余个。同时结合城乡环境整治，

加大推进乡镇垃圾分类普及。第 9号关于加强全县乡、村、组硬

化道路管护的提案。积极推行“路长制”，进一步压实各级养护

主体责任，为各乡镇安排养护经费 309 万元，公路列养率达

100%，优、良、中等路里程达到了列养护总里程的 76.6%。加

强全面、季节、及时和科学“四个”养护，出动各类机械 3760

台次，清扫路面桥面 1.6亿平方米，及时整修路面、路肩边坡，

清理塌方、地基灌浆，补植树木 24.43万棵。第 12 号关于对国

家级非遗项目西吉春官词进行数字化管理和保护的提案。成立西

吉县春官词民间学会，对春官词数字化申请专项保护资金，组织

人员对全县春官词传承人建立档案、创建数字化库，积极开展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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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非遗进万家”“戏曲进校园”等活动。第 13号关于完善养老

服务体系的提案。制定出台《西吉县特困供养人员服务设施（敬

老院）改造提升工程三年规划方案》，争取资金 363.4万元完成

县城、兴隆老年活动中心等改造提升。与全县 586名五保老人签

订了监护协议，完成 745名供养特困户生活自理能力评估任务，

187名失能与半失能特困户全部享受特困护理。安排 185.6万元

为全县 61861名城乡老年人每人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。提高城乡

特困供养标准，城市、乡村特困供养基本生活费救助标准分别调

整到 9360元、5928元/年。第 14号关于加快推进美丽村庄建设

的提案。今年重点争取资金对新营乡甘井村、王民乡二口村、西

滩乡张村堡村、田坪乡三岔村、震湖乡立眉村、吉强镇龙王坝村

等行政村实施了基础设施提升和产业发展支持，目前建设任务全

部完成。第 15号关于提高村干部待遇的提案。全面落实自治区

村干部补助标准，财政安排村干部报酬总计 8700万元、村监委

会成员补贴 1571.76 万元、村民小组长（网格员）补贴 3230.54

万元。第 16号关于加强宗教教职人员培训，进一步提升宗教教

职人员素质的提案。结合党史学习教育，印发《关于在宗教界开

展“四史”学习教育的倡议》，举办西吉县宗教界人士学习习近

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，发放书籍杂志 3000余

本，开展“学党史·跟党走”“脱贫感恩党，共富紧跟党”等主

题教育活动 20余场次，推荐 12名中青年阿訇参加宁夏社会主义

学院、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举办的在职研究生班。第 17号关于

加强民营医院和私人诊所监督的提案。加强民营医院、私人诊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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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力度，开展了 2轮医疗机构执业范围、医务人员资质核查，

下达整改意见书 28份，开展打击非法行医等专项监督检查 45次。

将民营医院纳入医疗质量控制管理范围，持续规范和提升民营医

院处方开具、病历书写、传染病防治、医疗技术应用等工作。举

办 2期民营医院、个体诊所依法执业培训班，培训 200余人次。

第 18号关于充分利用我县文化旅游资源，打造特色文创产品的

提案。在将台堡、火石寨、龙王坝等景区设立了西吉特色旅游商

品店，开发经营刺绣、剪纸等文化旅游产品，马兰刺绣、金山文

化苑被命名为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，乡土文化创意产业有

限公司被命名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示范户。第 19号关于对县城

供暖质量加强监管的提案。强化供热企业管理，逐步规范供热市

场准入退出机制，启动吉源供热有限公司供热资产清产核资工

作。健全完善供热规章制度，督促供热企业规范运行。畅通投诉

渠道，设置供热质量服务（投诉）热线，及时受理、处置群众投

诉。针对供暖期供热管网破裂等多发供热故障造成停暖等问题，

各供热企业建立了供热专业抢修队伍，确保了供热问题及时解

决。

（二）正在办理的提案 2件。这些提案由于受区市项目或经

济社会现实需求等因素限制，还在办理中。第 10号关于加快实

施县人民医院三级乙等建设项目的提案。2021年 3月 20日全面

启动三级综合医院等级创建工作，对照建设标准与监测指标，对

医院科室进行优化设置，对医疗质量管理、医疗流程再造、信息

化管理等进行全面升级。目前，已将相关材料提交至自治区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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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委进行审核，年内邀请三甲医院评审专家对创建工作进行模

拟评审，力争 2022年通过自治区评估验收。第 11号关于整合县

城市场资源，强化市场专业化分类的提案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

现实需求进行规划谋划，将全县市场体系建设纳入《服务业“十

四五”规划》，积极争取区市项目对袁河农贸市场等市场服务能

力进行提升。当前，整合县城市场资源条件不成熟，仍以市场化

运作为主，下一步，将结合城市发展步伐，逐步推进市场专业化

分类。

二、主要做法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办理责任层层落实。县人民政府始

终把政协提案办理作为推进工作落实的重要抓手和了解社情

民意的重要渠道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研究，分管领导协调推进，

与政府工作同安排、同部署、同落实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《政

协西吉县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提案任务分工》，并就提案办理

工作全面安排部署，专题听取办理进展情况汇报，对存在的问题

进行专题研究解决。

（二）完善工作机制，办理跟踪更趋规范。遵循“正确认

识、准确理解、办理到位”原则，规范办理委员提案。坚持在

调查研究后答复，坚持在协商沟通后答复，坚持依法按政策答

复。通过重点跟踪、实时督办，做到事前有目标、事中有督促、

事后有检查，实现承办单位与委员面商到位、办理答复到位、

办理过程记录到位。

（三）注重协商沟通，提高议案办理实效。不断完善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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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机制，及时与各位委员通报办理工作进展情况，增强办理工

作透明度。对承办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及时与委员进行沟

通交流，通过邀请委员现场调研、座谈协商、征询意见，集思

广益，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指导促进作用，共同促进政协提案

的办理工作。

总之，县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以来，在县政协及各位委员的

关心支持及各承办部门（单位）的共同努力下，较好地完成县政

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案办理任务。但办理工作与政协及各位委员

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，一些提案所提出的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

决。

今后我们将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和县政协的目标要求，继续

把办理提案作为做好政府工作、加快民生建设的有力抓手，进一

步改进工作方法，加大督查力度，确保办理质量，力争提案办理

工作形成新常态。


